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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口县人民政府
关于安装使用天然气泄漏报警装置的通告

城府告〔2021〕32 号

为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避免燃气安全事故发生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

《重庆市天然气管理条例》和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加快推进燃气泄漏报警装置安装的通知》等有关法律法规文

件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决定在全县管道天然气用户安装使

用燃气泄漏报警装置（燃气泄漏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，下同）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安装范围及时间

（一）使用管道天然气的餐饮、酒店、商场、学校、医

院等单位的用气场所，应安装使用燃气泄漏报警装置。

（二）使用管道天然气的居民用户，应安装使用具备欠

压、过量自动切断功能的安全自闭阀。

（三）各类新增用户应按规定安装燃气泄漏报警装置和

安全自闭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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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用户应于 2021 年 12 月底前完成加装；居民用户应

于 2022 年 12 月底前完成加装。

二、安装主体及要求

燃气泄漏报警装置安装使用的主体是天然气用户，并由

其承担相关费用。按照市政府工作要求，由县经济信息委联

合县市场监管局、燃气经营企业等单位，选择资质齐全、质

量可靠、售后完备、价格合理的燃气泄漏报警装置和安全自

闭阀销售安装单位，向用户提供高中低三档差异化产品，供

用户自主选择。

三、其他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宣传引导。推进燃气泄漏报警装置安装使用，

是减少和杜绝燃气泄漏事故的根本举措，是及时报警、及时

处置燃气安全事故的重要手段。各级各部门及燃气经营企业

要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，通过政府网站、政务新媒体等

及时回应群众关切，解决用户合理诉求；燃气管理、市场监

管等部门要及时严肃查处各类侵害群众权益的违法违规行

为；公安、信访等部门要及时处理各类信访、治安事件，确

保稳定。

（二）做好定期检测。燃气经营企业、燃气用户应当对

所属的燃气泄漏报警装置和安全自闭阀委托专业机构定期

检测，经检测不合格的，应当及时维修或者更换。销售安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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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要根据相关规范规程的要求，做好燃气泄漏报警装置和

安全自闭阀的安装及售后服务工作，并指导用户正确使用，

确保该装置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。县经济信息委联合县市场

监管局建立销售安装单位责任追溯机制，定期公布销售安装

服务情况，督促销售安装单位保证安装质量，落实售后服务

责任，建立产品运行监测信息系统。

（三）加强监督检查。燃气经营企业应将燃气泄漏报警

装置和安全自闭阀安装、使用情况作为用户通气验收和入户

安检的必检内容。未加装燃气泄漏报警装置、安全自闭阀或

不能正常使用的，燃气经营企业应根据规定，实施不予通气

或暂停供气措施，直至整改到位后再行供气。

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城口县人民政府

2021 年 10 月 20 日


